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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法規共用系統
列印時間：110.06.25 15:35

法規內容

法規名稱： 環境教育計畫與成果提報執行辦法

公發布日： 民國 107 年 05 月 29 日

發文字號： 環署綜字第1070040859號令

法規體系： 綜合計畫處
/環境教育

立法理由： 中華民國107年5月29日訂定總說明及逐條說明.pdf

第 1 條

本辦法依環境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 2 條

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一、提報單位：指機關、公營事業機構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

    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。

二、參加對象：提報單位之員工、教師、學生。

第 3 條

提報單位每年應訂定環境教育計畫，並得於每年十一月一日起，於中央主

管機關指定之網站，提報次年度環境教育計畫；至遲應於當年度環境教育

計畫執行前提報。

前項環境教育計畫內容如下：

一、計畫目標與預期效益。

二、執行內容（包含主題、方法、內容領域、內容概要、時數、實施日期

    等）。

三、參加對象名冊（參加對象為員工、教師者，其名冊應明列參加對象之

    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末四碼；參加對象為學生者，則以班級總人數

    提報）。

提報單位為國家安全會議與其所屬國家安全局，及國防部與其所屬機關（

構）、部隊者，其前項第三款之參加對象名冊以提報單位總人數提報，免

提供參加對象之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末四碼。

第 4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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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報單位依前條第一項提報之環境教育計畫，其執行內容有變動者，至遲

應於環境教育計畫完成日起一個月內，於中央主管機關所指定之網站提報

變更。

第 5 條

提報單位應於環境教育計畫完成日起一個月內，將環境教育計畫執行成果

之主題、方法、內容領域、內容概要、實際實施日期、實際參加對象名冊

與認定之環境教育時數，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提報。

提報單位之環境教育計畫，包含不同期程或不同內容之活動者，以提報單

位當年度環境教育計畫最後一項活動完成之日，認定為前項環境教育計畫

完成日。

第 6 條

提報單位應於每年十一月一日起，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，比對當年

度實際符合免納入參加對象名冊之員工、教師、學生，與依第三條第二項

第三款提報之參加對象名冊有相異之處，應更正之。

提報單位應依前項更正確認後參加對象名冊所列之參加對象，至遲於次年

一月三十一日前，完成提報參加對象當年度完成環境教育之時數。

第 7 條

前條免納入當年度參加對象名冊之員工、教師、學生，指參加對象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：

一、參加對象為員工、教師：因退休（伍）、資遣或離職、工作未滿九十

    日曆天、因公派駐國外、死亡或其他特殊原因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。

二、參加對象為學生：因退學、休學、轉學、在學未滿九十日曆天、死亡

    或其他特殊原因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。

前項之其他特殊原因，提報單位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提出申請，

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，始得免納入當年度參加對象名冊。

第一項免納入當年度參加對象名冊者，提報單位應保存相關證明文件三年

，以備主管機關查核。

第 8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發現提報單位有違反第三條第一項、第四條、

第五條第一項、第六條或前條第二項、第三項之規定者，應開立限期辦理

通知書，命提報單位限期辦理，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。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查核提報單位限

期辦理情形，必要時得派員實地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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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主管法規共用系統

第一項限期辦理期限屆至，提報單位仍未辦理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裁處。

第 9 條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比率，抽查前一年轄

區內提報單位之環境教育計畫執行成果，並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，於中

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登載抽查結果。

前項抽查應確認下列事項：

一、執行之課程、演講、討論、網路學習、體驗、實驗（習）、戶外學習

    、影片觀賞、實作及其他活動內容符合本法第三條第一款之環境教育

    定義。

二、執行成果符合提報單位所訂定之環境教育計畫。

中央主管機關得視第一項抽查結果，指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增加

抽查比率。

第 10 條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

